全國意向顧問股份有限公司

活動中奬專用單
茲收到  全國意向顧問股份有限公司
       ，

	代收稅款
	10％
	     萬     仟     佰     拾     元整。


	中 獎 人
	      
	(簽章)
	身份證字號
	     

	戶籍地址
	    縣/市
	    鄉鎮市區
	    里/村
	  鄰

	
	    路
	  段
	  巷
	  弄
	  號
	  樓
	  之  

	
	    街
	
	
	
	
	
	

	聯絡方式(請v選)
	(  )同戶籍地址，不再填寫。　(  )另填如下：

     
聯絡電話：     


中華民國       年       月       日


注意事項：

1. 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，全年所中獎的獎品價值超過20,000元以上，需預先繳交10%機會中獎稅(外籍人士須繳交20%)，現金獎將以直接扣抵稅金後給付。
2. 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，中獎贈品或獎金都算所得稅，全年所中獎的獎品價值超過市價1,000元，年度報稅時必須計入個人所得，中獎人需配合繳交身分證影印本作為申報依據。
3. 機會中獎稅雖已預先扣繳，但在申報所得稅時仍需計入計算。情況如下： 

	中獎申報所得稅計算

	全年獎品價值 
	機會中獎稅 
	申報所得稅 

	1,000 元以下 
	不需繳納 
	不需申報 

	1,000 元至 19,999 元 
	不需預先繳納 
	需申報所得稅 

	20,000 元以上 
	需預先繳納機會中獎稅10%
	需申報所得稅 


· 全年獎品價值總和1,000元以上者，必須計入年度所得稅計算。 
身份證正面影本








證件資料影像


務必清楚以方便核對資料





身份證反面影本








證件資料影像


務必清楚以方便核對資料








以下由會計人員填寫

	專案代號
	
	會計科目
	
	扣繳年度
	

	所得種類
	91競賽中獎
	傳票編號
	
	員工編號
	


表單編號：I-AD-99-22A

